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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发〔2020〕17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立兵

对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委员第47号提案的答复
杜桢桢、张  方、任允宏、王传忠、高连红、张光娟、陈复生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县省道公路沿线安装太阳能路灯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东里镇S234惠沂线沿路共安装路灯265盏，沿路村：香磨村、西村、东村、院峪村、东长旺村、马家沟村、韩旺一村、二村、三村、四村、石马山村及龙王峪村已实现全覆盖安装，并设有智能感应照明设备，根据环境光智能判断是否照明，节能环保，维护成本低。我镇安排专人定期对路灯进行管护维修，满足村民出行的同时也为夜间出行的行人、车辆提供了安全保障。
当前，东里镇安装的照明设施能够满足当前需求，下一步，我镇将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，按照上级下发的政策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对有需要安装太阳能路灯的村列入年度计划，编制具体实施方案，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村内亮化条件。
希望以后多提宝贵意见，以利我们改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


东里镇人民政府（公章）
2020 年9月16日
（联系单位：东里镇，联系人：王林，联系电话：3311011）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室



